
前一學年平均成績達80分以上且班級排名前50%可申請獎學金；80分

以上但未達班級排名前50%或70分以上未滿80分可申請補助金。(依本

校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要點及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辦理)

媒合輔具中心，由專業人員評估連結適宜輔具。

依學生實際需求媒合班級學伴提供生活協助或課業協助。(如：提醒班級注意事

項、提供筆記借閱、聽打服務、購餐…等)

針對較跟不上進度或不易理解之科目，提供個別或團體課後加強輔導。

輔導員依系所或班級分配特教生，並依其不同障礙類別及身心特質給予不同的適

性輔導，提供完善資源服務。

協助本校特教生，提供在校學習、生活輔導及支持服務；建構「最少限制教育環

境」使學生充分發揮潛能，增進社會服務能力。

本校所有學制，經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通過，且需特

殊教育服務之學生。

1.課業輔導
2.學伴協助
3.學習輔具
4.教材轉換
5.英文特別班(聽障生)

1.個別諮商輔導
2.團體諮商輔導
3.生涯就業輔導
4.成長團體活動
5.勞政社政轉銜

1.學伴協助
2.活動參與
3.交通費補助
4.無障礙環境調整
5.資源教室空間設備




